恰政办函〔2023〕20号

关于成立乌恰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县直各单位：

为加强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领导，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我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新政发〔2023〕10号）和《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恰政发〔2023〕12号）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乌恰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负责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

二、组成人员

组  长：唐志强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巴合提古丽·吉恩比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房树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杜  鹏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成  员：于  鹏              县统计局局长

曾  健                      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刘  波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袁志明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屈文澜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李  彬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郑元成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常秀梅                      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贵勤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海  军                       县财政局局长

祖力甫哈尔·布拉依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买买提吐尔干·买买提吐尔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扎热力别克·卡米力          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塔衣尔·芒苏尔             县民政局局长

别克买买提·塔依甫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努尔兰·努尔洪             县教育局局长

阿丽娅·艾尼瓦尔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祁  梅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王建新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买买提居马·阿不都哈地尔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曾秀文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托力干·塔拉巴依          县司法局局长

程为民                   国家税务总局乌恰县税务局局长

三、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由于鹏同志兼任，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案，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加强与自治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直各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领导小组不作为县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成立普查领导小组，认真组织实施普查相关工作。

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如下：

县统计局：承担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经济普查方案实施和全县经济普查工作计划的制定；负责组织协调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各项工作；负责承担普查的组织与培训、物资准备、普查区划分、绘制电子地图、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数据处理、普查资料开发应用、普查工作总结等事项。

县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经济普查重大事项，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落实经济普查工作责任制。

县纪委监委：负责经济普查中发现的重大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参与普查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经济普查宣传计划的制定及落实工作。根据普查工作需要及进展情况，组织、指导、协调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工作；组织、协调经济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其他工作。

县委政法委：负责协调涉及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的事项。指导网格员参与村（居）委会普查工作。

县委统战部：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宗教活动场所机构等名录和相关资料；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查找和认定工作。

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名录信息；参加单位清查的组织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职责督促全县机构编制系统配合开展普查工作，协助查找机关事业单位；参与清查数据的审核评估和清查结果的审核认定。

县财政局：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县级普查经费保障，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负债情况和用财政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料；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事业单位有关财务状况汇总数据。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全部市场主体登记和年报资料；参与单位清查的组织实施工作；利用市场监管部门办事窗口、网站进行普查宣传工作；协助查找企业单位和个体户；参与清查数据的审核评估和清查结果的审核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乌恰县税务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全部单位名录信息。参与单位清查的组织实施工作，利用办税服务大厅、税务部门网站协助进行普查宣传工作；协助查找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单位和个体户；参与税收清查数据的审核评估工作。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

县教育局：负责提供本系统相关单位名录资料；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和认定。

县民政局：负责协调和提供涉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和资料；参与行政登记资料与基本单位名录库资料的比对核查和普查数据的审核工作。

县司法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律师执业机构、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名录和相关资料；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查找和认定工作。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缴纳保险的企业名录，本系统掌握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保障等名录资料；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和认定。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掌握的房产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信息、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信息。
县交通运输局：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和认定；协助做好地方公路运输、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的普查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录和相关资料；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查找和认定工作。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提供本系统掌握的体育相关行业、旅行社、星级酒店、A级景区等名录资料，并协调各乡（镇）协助提供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户信息；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和认定。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提供本系统医院、个体诊所等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名录资料；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比对、核实和认定。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普查区划分和基础地理数据方面的事项，提供普查所需的电子地图（影像图）等测绘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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